灌南县数据局文件 
  .
灌数据经〔2024〕65号

[image: image1.emf]  灌南县 行政审批局文 件     灌 行审 〔 2017 〕 ** 号                                                                                                                                                                                                                                                                                                                                                                                                                                                                                                                                                                                                                                                                                                                                                                                                                                                                                                                                                                                        


关于灌南县烈士英名墙建设及烈士纪念

设施维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代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灌南县烈士陵园管理处：
你们报来的《关于批复灌南县烈士英名墙建设及烈士纪念设施维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代项目建议书)的函》及有关材料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为传承革命精神，缅怀革命基因，充分发挥人民革命纪念馆爱好主义教育作用，同意灌南县烈士英名墙建设及烈士纪念设施维修项目。

项目代码：2412-320724-89-05-493075。  

二、该项目位于灌南县烈士陵园内(人民东路17号)。

三、主要建设内容：

1、在灌南县烈士陵园内建设长24米，高8米灌南县烈士英名墙，将灌南籍1234位烈士姓名镌刻在英名墙上，供更多的市民瞻仰缅怀；2、烈士纪念设施保养维修，包括人民革命纪念馆外墙粉刷、陵园围栏修缮以及其他基础设施维修更换等。
四、项目总投资为130万元，资金来源为上级补助。
五、请根据《招标投标法》和《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国家发改委2018年第16号令）等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开展招标工作。
六、切实强化安全生产管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按照相关规章制度压实项目建设单位和相关责任主体安全生产及监督责任，严防安全生产事故，要加强施工环境分析，认真排查并及时消除项目本身与周边设施相交相邻等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不得在未采取有效处理措施的情况下开展建设。

七、接此批复后，请抓紧开展初步设计工作，按规定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单位编制初步设计报我局审批。

八、本批复有效期为2年，自印发之日起计算。在有效期内未取得初步设计及概算批复的，项目单位应在本批复文件有效期届满30日前向我局申请延期。项目在有效期内未取得初步设计及概算批复也未按照规定向我局申请延期的，本批复文件自动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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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灌南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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